政府法定語文主任協會

二零零四至二零零五年度幹事會

第三次會議記錄

日期　　：
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時間　　：
下午六時四十分

地點　　：
金鐘道政府合署二十三樓法定語文事務部課室
出席者　：
田繼賢(主席)、陳小玲(秘書)、李敏輝(司庫)、王威淳、伍妍臻、馬小琳、陸新蘭

通過上次會議記錄

1.
本年度第二次會議記錄無須修改，獲得通過。
續議事項

來年工作計劃

周年聚餐

2.
幹事決定於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五)舉行春節聚餐。秘書負責與酒樓商討細節。

(負責人：秘書)
書畫班

3.
王威淳報告，他已向曾教授協會國畫班的尹先生查詢，尹先生表示若再次為協會主持國畫班，收費與往年相若。主席建議王威淳及其他幹事向其他畫苑查詢可否給予協會會員學費優惠。幹事認為書畫班最宜於星期六下午舉行，次選則為平日下班後。

(負責人：王威淳及其他幹事)
戶外活動
5.
協會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五日舉辦遠足活動，由前任幹事吳頌祺擔任領隊，共有十名會員出席。

6.
伍妍臻建議舉辦澳門一日遊，到當地的博物館參觀展覽。幹事贊成這項建議，並暫定於三月十二日(星期六)舉辦這項活動。伍妍臻與吳頌祺會擬訂行程，並安排交通和膳食。

(負責人：伍妍臻、吳頌祺)

乒乓球活動

7.
陸新蘭報告，她曾詢問愛好打乒乓球的同事是否有興趣參加協會舉辦的乒乓球活動，但同事反應冷淡。主席建議暫時擱置這項建議。此事項可刪去。

會員紀念品
8.
主席報告，協會已於二零零四年年底印備坐檯月曆，分發給會員。此事項可刪去。

興趣小組
9.
王威淳建議協會考慮組織興趣小組，例如飾物班、電腦組裝班或電腦專題講座，邀請合適的同事擔任小組導師。主席表示，協會亦可舉辦編織班，配合公務員事務局義工隊收集頸巾的活動。

10. 由於須與義工隊配合，以及物色擔任興趣小組導師的人選，幹事同意把此項建議留待下一屆幹事會仔細研究。此項目可刪去。

招募新會員

11.
為方便吸納會員，陸新蘭建議試辦網上登記。主席表示，由於網上登記涉及不少技術問題，建議暫時難以實行。

12.
至於“聯絡網”的建議，幹事擔心致電各主管提醒他們鼓勵同事續會或加入協會，頗花時間，卻未必奏效。幹事決定於四月續會時發出電郵通知主管。

13.
主席建議，為方便會員入會或續會，協會可考慮由本年開始讓會員選擇入會／續會年期，讓會員選擇繳交一年會費或一次過繳付三年會費。幹事贊同這項建議。

14.
伍妍臻建議把會員感興趣的資訊(如購物優惠)上載到協會網站的留言板，以吸引會員多瀏覽協會網站，了解協會的最新動向。主席贊成這項建議，並呼籲幹事率先在留言板上發布這類資訊。
其他事項

總部支援

15.
秘書表示，近日接獲會員查詢有關法定語文事務部對外駐同事的支援問題。她以立法會書面答覆為例，指出外駐的法定語文主任在接到這類文件時，一般會按照既定安排，把文件轉交法定語文事務部翻譯，但該部有時卻會拒絕這類翻譯請求。同事認為安排混亂，覺得該部對外駐同事的支援不足，並希望該部能就這類文件的分工問題，發出較清晰的指引。

16.
主席表示會把會員的查詢轉達管方，並要求管方澄清。

(負責人：主席)

散會時間
23.
議事完畢，會議於晚上七時五十分結束。

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九日通過

秘書：__________________

主席：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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